
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
111年09月07日行政會議通過 

112年11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依據： 

依行政院訂頒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目的： 
倡導本校教職員工多元化正當休閒活動，鼓舞工作士氣，促進身心健康， 
提高同仁參與活動意願，培養和諧團隊精神。 

三、參加對象： 

(一)編制內教職員工（含實缺代理教師）。 
(二)得視活動內容邀請眷屬或本校退休人員、各處室所屬編制外人員自費

參加。 

四、實施方式： 

(一)同仁慶生(郵政禮卷)由人事室辦理提出申請。 

(二)全校餐敘聯誼：由秘書室統籌，人事室協助辦理及核銷。 

(三)休閒踏青餐聚活動： 
1、本校處、室﹑科均得主（合）辦或自行組隊，活動參加人數需達本校

教職員工同仁8人以上，自行推選召集人(領隊)組團，擬訂休閒踏青
聚餐活動地點暨行程成行，以例假日或公餘時間辦理為原則，或在不
影響教學及公務之正常運作下，以補、休假方式前往。如有特殊原因
致無法達規定人數，經簽奉核准亦可組團辦理，惟人數至少應有4人
以上。 

2、主辦單位(人) 於活動舉辦前提出申請，完成文康活動申請表（附表 

1）之填寫及核章，行程規劃應力求充實、豐富。 

五、經費補助及核銷：於年度預算文康活動項下支應，補助標準如下： 

(一)生日禮金：本校編制內同仁每人發放郵政禮卷1000元。 

(二)全校餐敘聯誼：每年辦理 1 次，配合退休人員歡送會、慶生會…等活動

規畫，每次以每人新臺幣 385 元計算經費。 
(三)休閒踏青餐聚活動：以每年度檢具核實報銷，每人 1 次新臺幣 1000 

元為限，活動經費不足之數，由參加人員自行負擔。當年度未參加者視
同放棄，不得要求個別補助或發給代金。 

六、休閒踏青餐聚活動辦理原則： 
(一)文康活動申請表(附表 1)至遲應於當度年 11 月  30 日前提出，並需

配合當年度之決算經費報支期程，完成活動舉辦及請購核銷程序。 
(二)經費核銷應於活動結束 10 天內，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檢附相關活

動費用單據正本、保險費(註：僅能投保旅遊平安險)收據、奉准之申請
表（含參加人員簽到表）、及參加人員於活動地點、景點團體照片各 1 
張，由人事室協助循程序辦理經費核銷。 

七、其他事項： 

(一)參加休閒踏青餐聚活動人員宜辦理傷害保險(旅遊平安險)。 
(二)辦理戶外性質活動，應洽政府立案合格旅行社或飯店旅館，須租借交

通工具時，應確實做好安全查核工作，並為參加人員辦妥傷害保險。 

八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，並陳校長核定後自113年1月1日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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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職員工文康活動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

申辦人姓名 聯絡人／聯絡方式 辦理方式

召集人
(領隊) 姓名：

聯絡電話（含手機）：

□ 租車前往
□ 自行驅車前往
□ 其他說明

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參加人員名單及人數

自 年   月   日起

至 年   月   日止

計 天

出發：  時   分

回程：  時   分

參加人數合計： 人

活動地點暨行程

請敘明行程—(範例)

◎下班後驅車前往大鵬灣欣賞夕陽餘暉，與同仁歡聚聯絡感情，舒解壓力及放鬆心情，再到佳
珍海產店享用晚餐，晚餐後到華僑市場參觀及採購伴手禮，體驗東港之美。

◎假日齊聚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參觀高雄文化新地標，順遊駁二藝術特區體驗懷舊與藝文
之美，再到漢來海港城享用午(晚)餐，與同仁歡聚聯絡感情，舒解壓力及放鬆心情。

申請經費補助
活動補助費：

（  ）人 * 1000 元 = （  ）元

申辦人簽章 人事室 主計室 總務處(出納) 校 長 

召集人 
(領隊) 

注意事項：
1. 本表請於核批後，影本一份送人事室備查，正本於活動結束後併參加人員簽到表送人事室協辦

申請核銷，參加人員如有異動時，請重新申請，並將原申請表送回人事室註銷。
2. 本校員工文康活動以核實檢據補助每人每 1年度 1次為限（年度內未參加者視同放棄）。
3. 本活動限國內旅遊及餐聚，並需於每年 11 月底前完成申請，由本校教職員工 8 人以上組成，

公推召集人(領隊)提出申請，並以利用例假日或公餘時間為活動辦理原則，或在不影響教學及
公務之正常運作下，以補、休假方式前往。

4. 休閒踏青餐聚、戶外性質之文康活動宜辦理傷害保險，召集人（領隊）並需隨時提醒參加成員
注意安全。

5. 活動中遇有緊急事故需隨時知會人事室，以便會同相關人員趕赴處理。

※ □因   取消本次申請。申辦人簽名 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附表 1



休閒踏青聚餐文康活動核銷提醒 

※申請補助費用以支付車資(交通費)、門票、膳宿費、保險費、雜

支等合理且直接關聯項目(自行開車前往者，油資不得核銷)，活動

後 10日內由領隊以實際參加活動之教職員工人數，本誠信原則，檢

附發票(輸入本校統一編號：87402500)、收據正本(註明買受人：國

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金額、含店家統一

編號之店章、負責人私章、日期等)及活動地點、景點團體照片各 1

張，憑證核銷依會計審核規定，超過部分自行負擔。 

※禮券、餐券、油票等有價票券及伴手禮不予核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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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   年度 

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參加人員簽到表 
  活動日期：   年    月 

日 

職    稱 姓    名 簽     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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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旗山農工文康活動印領清冊(核銷專用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號 職稱 姓名 事由 金額 簽名 
1 教師 

(範例) 
陳○○ 

111年 10 月 11日至○○

○參加○○○文康活動 
1000 

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合      計   
 

領隊:            人事室:          出納組:           主計室:           機關首長: 

 

 




